附件3
第十七届上海市党员教育电视片观摩交流活动报名表
推荐单位（所属区/大口或央企）：
	片    名
	

	作品类别
	
	集  数
	集
	每集时长
	分钟

	制作单位
	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承制单位
	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主创人员
	监制
（策划）
	编导
（导演）
	撰  稿
	摄  影
	剪辑
（制作）

	
	
	
	
	
	

	内容简介
（新媒体音视频课件附加链接地址或二维码）
	

	著作权
声  明
	我单位享有《                  》（作品名）著作权，如涉及著作权、肖像权、名誉权等事宜由我单位承担一切法律责任，并授权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用于党员教育培训工作。

（著作权单位盖章）
年  月  日

	推荐单位
意    见
	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[bookmark: _GoBack]注：1.此表报送电子版及纸质版（一式两份）。
2.“作品类别”栏选填：典型事迹片、纪录片、培训片、文艺片、微视频、新媒体音视频课件、“党课开讲啦”视频。
3.推荐单位填写所属区委组织部、大口党委及央企单位规范简称；制作单位填写作品具体归属单位的规范简称（如获奖将直接按照填报名称作为奖状颁发抬头）；承制单位填写作品具体摄制单位、组织或公司。
